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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20日，位于中山市东凤镇东阜三路168号的广东格美淇电器有限公司发生一起一般物体打击事故，造成1人死亡。事故发生后，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中山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由中山市应急管理局牵头，市公安局、市总工会和东凤镇人民政府等有关部门组成的广东格美淇电器有限公司“6·20”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开展相关的事故调查工作，并邀请市纪委监委派员参加。
经调查认定，广东格美淇电器有限公司“6·20”一般物体打击事故是一起因工人违规作业、企业安全作业风险辨识不到位、安全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不完善、对工人教育培训不到位的情况下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事故调查组通过调查取证，查清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和性质，提出了对事故单位及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和整改措施，现将事故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bookmark: _Toc1407896721_WPSOffice_Level1]一、事故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911619168_WPSOffice_Level2]（一）涉事企业情况
广东格美淇电器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779951116U，法定代表人：何某某，类型：股份有限公司（自然人独资），注册资本：1000万元，成立日期：2005年9月2日，登记机关：中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中山市东凤镇东阜三路168号1-8栋，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电热水器、太阳能热水器、燃气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壁挂灶、电源线、应急灯、消毒柜、风扇、电饭煲、电磁炉、电暖器、小家电、灶具、电热管、燃气采暖热水炉、燃气具、吸油烟机、洗碗机、净水器、集成灶；货物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bookmark: _Toc577955383][bookmark: _Toc613013140][bookmark: _Toc1518641221_WPSOffice_Level2]（二）相关人员基本信息
1.企业主要负责人身份信息
何某某，性别：男，民族：汉族，居民身份证号码：**********，户籍地址：广东省中山市东凤镇**********，系广东格美淇电器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
2.死者身份信息
伦某某，性别：女，民族：汉族，居民身份证号码：***********，户籍地址：广东省中山市东凤镇***********，系广东格美淇电器有限公司的员工。2018年4月2日与广东格美淇电器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从事冲压等操作类工作。
[bookmark: _Toc1498250140_WPSOffice_Level2]（三）事故现场勘察情况
涉事设备是广东锻压机床厂有限公司生产的YH28-200四柱双动液压机，主缸压力1500KN，底缸压力600KN，主缸最大行程580mm，底缸最大行程300mm，主要用于簿板深拉伸成型、翻边、调直等工作，用于金属零件的冷挤压工艺等工作，广东格美淇电器有限公司常称其为拉伸机。
经现场对涉事设备进行勘察，拉伸机的上模和下模处于半合模状态（间隙约50mm），下模模架垫板呈下陷变形状态，其正面有明显滑压痕，压痕长约50mm；下模与下模模架的间隙约50mm，且模架垫板上的每根圆形钢柱上与下模间夹有一张淡黄色纸片，工作台面下跌落一长方形带血迹的硬质钢垫块（71.48mm×43.14mm×31.19mm）。
[bookmark: _Toc911619168_WPSOffice_Level1]二、事故发生经过
经查，2025年6月20日16时30分许，广东格美淇电器有限公司五金车间冲压组组长黎某某安装调试好四柱双动液压机（俗称：2号拉伸机或油压机，编号为122025，以下简称:拉伸机）模具后，安排操作员伦某某操作拉伸机进行Y6C底端盖（热水器部件）生产作业。17时左右，拉伸机设备异常，产品出现不良品，员工伦某某找来组长黎某某再次对拉伸机进行压力微调，随后继续正常生产作业。17时40分许，由于伦某某操作前未对拉伸机设备进行安全点检，启动设备前未清除拉伸机下模与模架空隙中的长方形铁垫片（71.48mm×43.14mm×31.19mm），启动设备后，下模挤压铁垫片致其高速飞出，击中伦某某。公司人员展开救援的同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后经医护人员现场抢救无效确认伦某某死亡。

[bookmark: _Toc1518641221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498250140_WPSOffice_Level1]三、事故原因分析
[bookmark: _Toc188349569_WPSOffice_Level2]（一）直接原因分析
操作员伦某某启动拉伸机前，未做好安全检查，未清除遗留在拉伸机模具组件内的铁垫片，拉伸机模具压合过程中，铁垫片高速飞出击中伦某某致其受伤死亡，导致事故的发生。
[bookmark: _Toc1980300058_WPSOffice_Level2]（二）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1.广东格美淇电器有限公司未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操作规程。
2.广东格美淇电器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何某某组织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不到位；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及时更新拉伸机安全操作规程、操作员伦某某未清除遗留在拉伸机模具组件内的铁垫片）。
[bookmark: _Toc1196093718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303056283_WPSOffice_Level1]四、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经调查认定，广东格美淇电器有限公司未认真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严格落实安全操作规程要求，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是事故责任单位。为吸取教训，教育和惩戒有关事故责任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建议对广东格美淇电器有限公司“6·20”一般物体打击事故的事故单位和有关责任人作出如下处理：
[bookmark: _Toc1621417993_WPSOffice_Level2]（一）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
1.广东格美淇电器有限公司未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操作规程。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东凤镇人民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四条第（二）项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相关规定对广东格美淇电器有限公司对事故负有责任的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
2.广东格美淇电器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何某某组织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不到位；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及时更新拉伸机安全操作规程、操作员伦某某未清除遗留在拉伸机模具组件内的铁垫片）。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二）项、第（五）项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东凤镇人民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九条第（一）项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相关规定对何某某对事故负有责任的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
[bookmark: _Toc788434399_WPSOffice_Level2]（二）其他处理建议
1.中山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责令广东格美淇电器有限公司暂时停止涉事五金车间的安全生产经营活动，待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后，经审查同意，方可恢复生产经营。
2.东凤镇应急管理局对辖区内的工贸企业监管仍有待加强，建议东凤镇人民政府对东凤镇应急管理局批评教育。
[bookmark: _Toc188349569_WPSOffice_Level1]五、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bookmark: _Toc1227269413_WPSOffice_Level2]（一）广东格美淇电器有限公司
广东格美淇电器有限公司应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完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压实企业三级管理人员工作职责，主要负责人要带头组织开展事故隐患大排查大整改，重点检查用电、机械设备等安全工作，有针对性的制定完善安全操作规程，规范作业方法和操作要求，加强工人安全管理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提高工人的安全意识与自我保护的能力，杜绝类似事故的发生。
[bookmark: _Toc1082115495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580368953_WPSOffice_Level2]（二）东凤镇人民政府
东凤镇人民政府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认真开展辖区的事故风险隐患和排查治理工作，以更严的标准、更有力的举措、更务实的作风，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切实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一是提高政治站位，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的要求，形成全镇“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的安全生产治理格局；二是深入开展“安监1710”行动，推进“安监1710”行动示范村（社区）、安全生产示范工业园创建工作，以点带面督促企业主要负责人落实七项安全生产职责，层层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三是聚焦重点行业领域，全面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以钉钉子精神“过筛子”“堵漏洞”，不打折扣、不留死角、不走过场，切实做到隐患不消除的不放过、长效管理不落实的不放过，全面提高安全生产监管工作水平；四是提升全民安全意识。坚持每季度开展 1 次安全生产全覆盖培训。针对事故高发、频发和重点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五进”宣传活动，加大案例警示教育力度，积极开展应急演练活动，强化应急处置能力，着力提高社会公众安全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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